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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天禾律师事务所 

关于铜陵有色金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控股股东增持股份 

的法律意见书 

                                             天律证字[2015]第 00003 号 

致：铜陵有色金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

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以下简称“《收

购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行政法规、规章及规

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安徽天禾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接受铜陵有色

金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铜陵有色”、“公司”）委托，委派本所惠

志强、陈磊律师（以下简称“本所律师”）以专项法律顾问的身份，就其控股股

东铜陵有色金属集团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有色控股”、“增持人”）于

2014年 1月 10日至 2015年 1月 10日期间通过证券交易系统增持公司股份事宜

（以下简称“本次增持”）进行了核查，并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本所律师谨作如下声明： 

1、本法律意见书是本所律师依据出具日以前已经发生或存在的事实和我国

现行法律、法规及有关规定作出的。 

2、本所律师已履行法定职责，遵循勤勉尽责和诚实信用原则，对与出具法

律意见书有关的事实，及所涉文件资料的合法、合规、真实、有效进行了核查验

证。 

3、本所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作为公司本次增持事宜的必备法律文件，随其

他申报材料一起上报，并依法对所发表的法律意见承担责任。 

4、本法律意见书仅供本次增持之目的使用。 

本所律师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

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出具法律意见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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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增持人的主体资格  

有色控股成立于 1981年 1月 22日,现持有铜陵市工商行政管理局颁发的注

册号为 340700000002695 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住所地为安徽省铜陵市长江

西路，法定代表人杨军，注册资本 453,159.89万元，经营范围：有色金属采选、

冶炼、加工，地质勘查、设计、研发，硫化工、精细化工，机械制造，房地产经

营，铁路、公路、水路、码头、仓储物流服务，建筑安装与矿山工程建设以上行

业投资与管理；硫酸生产，进出口业务（限《进出口企业资格证书》所列经营范

围），境外期货业务（限铜），境外有色金属工程承包和境内国际工程招标，信息

技术、有线电视、报纸出版发行（以上经营项目涉及专项许可或审批的，均凭有

效的批准文件或许可证经营）。 

本所律师经核查后认为,有色控股系依法设立并有效存续的有限公司,不存

在根据法律、法规及其公司章程规定应当终止的情形，具备实施本次增持的主体

资格。  

二、本次增持情况 

根据公司提供的资料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有色控股本次增持铜陵有色的情

况如下： 

 1、本次增持前增持人持股情况  

增持前，有色控股持有公司股份 736,795,584 股，占公司发布增持计划时

总股份 14.22亿股的 51.83%。 

2、本次增持计划  

公司于 2014 年 1 月 11 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发布了《关于控股股东增持

股份的公告》。根据该公告，2014 年 1 月 10 日，有色控股通过二级市场交易系

统增持了公司股份 2,909,121 股，占公司已发行总股份 14.22 亿股的 0.204%。

有色控股计划在 2014年 1月 10 日至 2015年 1月 10日期间，累计增持不超过铜

陵有色总股份的 3%（含此次已增持股份在内）。 

3、本次增持情况 

根据公司发布的历次公告以及有色控股发出的历次通知，自 2014 年 1 月

10 日至 2015 年 1 月 10 日期间，有色控股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证券交易系统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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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增持公司股份 19,357,319 股，占公司发布增持计划时总股份 14.22 亿股的

1.36%。2014 年公司非公开发行 490,522,030 股股票于 10 月 16 日在深圳证券

交易所成功上市，发行后公司总股份为 1,912,128,737股，新增股份占公司已发

行总股份的 25.65%。截至 2015 年 1 月 10 日，有色控股增持期间累计增持

19,357,319 股公司股份，占公司已发行总股本 19.12 亿股的 1.01%，本次增持

计划完成后，有色控股持有公司股份 756,152,903股，占公司已发行总股本 19.12

亿股的 39.55%。 

三、本次增持的相关信息披露  

公司就有色控股本次增持情况分别于 2014年 1月 11日、2月 14日、5月

19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发布了《关于控股股东增持股份的公告》（2014-007

号）、《关于控股股东增持公司股份达 1%的提示性公告》（2014-017号）、《关于控

股股东增持公司股份进展情况的公告》（2014-037号），并拟披露《铜陵有色金

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增持公司股份计划实施完成的公告》。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增持信息披露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相

关规定。  

四、免于向中国证监会提交豁免要约申请的依据   

根据《收购管理办法》第六十三条的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相关投资

者可以免于提交豁免申请，直接向证券交易所和证券登记结算机构申请办理股份

转让和过户登记手续：1、在一个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者超过该公

司已发行股份的 30%的，自上述事实发生之日起一年后，每 12 个月内增持不超

过该公司已发行的 2%的股份；2、在一个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者超

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的 50%的，继续增加其在该公司拥有的权益不影响该公司的

上市地位。 

本次增持前，有色控股持有公司股份 736,795,584 股，占公司发布增持计

划时总股份 14.22 亿股的 51.83%。根据有色控股发布的历次公告以及有色控股

发出的历次通知，截至 2015 年 1 月 10 日，有色控股增持期间累计增持

19,357,319 股公司股份，占公司已发行总股本 19.12 亿股的 1.01%，累计增持

股份未超过公司已发行股份的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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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所律师认为，本次增持符合《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可免于向中国证监

会提交豁免要约收购申请的条件。 

五、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 

增持人系依法设立并有效存续的有限责任公司,不存在根据法律、法规及其

公司章程规定应当终止的情形，具备实施本次增持的合法主体资格；本次增持信

息披露、增持人本次增持股份符合《证券法》、《收购管理办法》等有关法律、法

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并满足《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免于向中国证监会提交

豁免要约收购申请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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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安徽天禾律师事务所关于铜陵有色金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控股股东增持股份的法律意见书签署页） 

 

 

本法律意见书于 2015年 1 月 10 日在安徽省合肥市签字盖章。 

本法律意见书正本四份，无副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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